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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 年度全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安排表

任务 工作要点 时间安排 涉及部门

基础保障

县级资助机构（被撤销或

名字不含资助字样）整改
6月 30 日之前 县级资助中心

新开办高校提交申办材

料
9月 10 日之前 高校

工作人员、办公场所、办

公设备配备
5月-7 月 县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咨询、投诉、舆情处理 全年 各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宣传及诚信教育

政策宣传 全年 各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诚信教育 全年 各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工作周报报送 7月-9 月 县级资助中心

贷前管理

生源地贷款预申请 4月-9 月
各级资助中心、省属

高中、中职学校

业务培训及学习 6月-9 月 各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贷款额度预测 6月、9月 县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核对更新电子公章和数

字证书
6月、9月 县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维护系统内高校、市县信

息，领用动态口令牌
6月.9 月 县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省、市监督检查 7月.9 月 各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申请受理与合同签订
高校贷款申请受理 6月 6日-10 月 25 日 高校

生源地贷款申请受理 7月-9 月 县级资助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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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 工作要点 时间安排 涉及部门

生源地贷款合同审查 7-9 月，10 月 各级资助中心

贷款资格审查 7月-10 月 县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生源地贷款回执录入 10 月 15 日前 县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贷款资格公示2个工作日11 月 25 日前 高校

审核贷款学生信息 10 月 27 日至 29 日 省中心

空白合同领取 10 月 30 至 10 月 31 日高校

组织签订高校国家助学

贷款合同
11 月 2 日至 12 日 高校

审核借款合同信息 11 月 12 日前（含当日）高校、省中心、开行

报送高校国家助学贷款

花名册
11 月 13 日至 15 日 高校

报送高校国家助学贷款

合同
待定 高校

上交生源地助学贷款申

请汇总表
12 月 31 日之前 各级资助中心

贷款发放 11 月中旬 各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多缴学费住宿费退费 11 月-12 月 高校

贷后管理

毕业确认 4月-8 月 县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2025 年度贴息、免息资金

归集
12 月 各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2025 年度风险补偿金归

集
次年 5月 15 日之前 各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学籍异动、信息变更 1月-10 月 15 日之前 各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毕业确认 4月-8 月 县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高校助学贷款展期 9月-10 月 13 日 高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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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 工作要点 时间安排 涉及部门

还款救助 全年 县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到期本息回收 9月 20 日之前 各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年度自付本息回收 12 月 20 日之前 各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风险补偿金返还 7月前 县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系统填写联系记录 全年 县级资助中心、高校


